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351 号的回复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问询函[2018]第 351 号》的要求，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本所”） 对《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问询函[2018]第 351 号》 （ 以下简称“问询函”） 所

列问题进行回复，特出具本说明。 

本所对说明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说明中所涉及各项承

诺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现将本所针对安纳达公司问询函中的有关

问题所作的回复及专项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问题 4：报告期内，你公司共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72.33 万元，较上一年度

减少 60.96%。请你公司详细说明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的依据及合理性，相关

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请年审会计师对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的依据及合理性 

基于会计计量谨慎性的要求，公司制订了严谨的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及相关会

计政策。具体如下： 

1、 应收款项：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

据表明其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

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并据此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单项金额重大单独测试

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汇同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公司以账龄作为信用风

险特征组合计提减值损失。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

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公司单独进行减



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并据

此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2、 存货：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

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

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

响等因素。 

3、 其他长期资产：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

资产等长期资产进行检查，如果有证据表明各项长期资产已经发生减值，估计可

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

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

失，根据计提减值损失金额大小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如年初至报告期末新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达到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标准时，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资产减值损失的波动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72.33万元，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441.38万元，同比减少 60.96%，主要因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上年度计提了

432.86万元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资产减值损失。本年度存货经减值测试后未

发生减值，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其他资产经减值测试也不存在减值的情形，

资产减值损失仅包含计提的应收款项的坏账损失，故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度相

比，大幅减少。 

四、会计师执行的程序 

对资产减值损失的会计处理，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 

1、 了解并测试与资产减值损失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以验证其是否设计合

理并得到有效执行。 

2、 复核公司管理层制订的资产减值损失相关的会计政策，并与同行业上市

公司及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比较，以验证是否合理。 

3、 了解并复核公司的资产减值损失的计算过程和方法，并重新计算。 



五、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安纳达公司与资产减值损失相关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

的规定。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卢珍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莲 

中国·北京  

 

 

 

 

 

 

 

 

 

 

 

 

 

 

 

 

 

 

 

  

 

 

 

 

 

 

二○一八年六月六日 

 

 

 

 

 

抄报：安徽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